
臺南市白河區大竹國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教學實施方案」 
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記錄 

ㄧ、時間：113年 8月 29日 14:00 
二、地點：大竹國小教師休息室 
三、主席：吳錦梅                       紀錄：吳鈞洋 
四、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五、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一、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召開學習扶助教學座談會，主要的目的

在於持續透過本會議宣導學習扶助教學的精神，以及邀請各位
教師擔任補救教學授課教師，請大家參閱手上資料－大竹國小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教學實施計畫。 

          二、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開班，本校本學期開設學習扶助教
學班課程科目主要仍為國語及數學，請各班級依據實施計畫提報
受輔學生，應入班而未入班的學生，請導師了解狀況並持續追縱
輔導。 

          三、本校訂定｢學習扶助教學實施方案」獎勵辦法，擬結合校長小
客人制度，鼓勵學生學習表現，並於期末頒發進步獎，再請授
課教 師提報名單。 

四、 113學年度受輔學生名單確認： 

1.依據 113年 5月篩選測驗結果，需接受學習扶助的學生名單如下 ：  

  國語文未通過：蕭 OO 、林 OO 、黃 OO 、王 OO 、林 OO 、賴 OO 、魏 OO 、陳 OO 、

張 OO 、王 OO 。 

  數學未通過：蕭 OO 、林 OO 、黃 OO 、王 OO 、吳 OO 、林 OO 、江 OO 、賴 OO 、

王 OO 、魏 OO 、蔡 OO 、許 OO 、張 OO 、林 OO 、張 OO 、王 OO 、林 OO 、莊 OO 。 

  英語未通過：賴 OO 、楊 OO 、王 OO 、王 OO 、莊 OO 。 

• 另包含經學習輔導小組認定的身心障礙學生王 OO ，以及其他需要扶助之學生，皆已

納入暑期及第一學期的扶助班級名單中。 

      
吳組長：一、學習扶助教學實施期間，請各班授課教師確實完成學生出缺席紀

錄表 及教學計畫、教學日誌、教學記錄表，以記錄教學情況。
另請依 據學生表現填寫學生學習情況紀錄表，每生每科一張，
老師再請 填寫自我評量表。 

         二、每一學生會有一個資料夾，請授課教師將自編教材及學生平時表 
現等記錄放入以追縱學生表現。平時授課時請拍照記錄，若不方
便互相拍照者，請聯絡行政人員協助。 

         三、平時授課時請拍照記錄，包括上課狀況和學生書寫自編教材之畫



面，若不方便互相拍照者，請聯絡行政人員協助。 
         四、填寫相關學生記錄或者拍照時，請留意學生個資問題，務必匿名

及鏡頭角度，以保護學生隱私。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各班導師擔任學習扶助教學授課教師，請討論。 
【說 明】有鑑於學生學習情況及學習需求，仍以班級授課教師較為清楚，

而國語及數學皆為導師授課，故請各班導師擔任學習扶助教學授
課教師。 

【決 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14時 30分 
 
附件:開班名單: 

 
 
 

 
 
 
 
 
 
 
 
 
 

 
 
 
 
 
 
 
 
 
 
 
 
 



 

 
 
 
 
 
 
 
 
 



 
 

 
 

 
 



 



臺南市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習扶助 

「未滿 6 人開班」會議記錄 

• 會議時間：113年 8月 30日 上午 10:00 

• 會議地點：大竹國小教師休息室 

• 主 席：吳錦梅 

• 紀 錄：吳鈞洋 

• 出席人員：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如簽到表） 

• 會議主旨：依據「臺南市 113學年度學生學習扶助執行成效檢核計畫」規定 ，針對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擬開辦之學習扶助班級，人數未滿 6人之班級進行開班必要性之

討論。 

• 提案討論： 

o 【案由】：討論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年級國語加強班」、「二年級數學加

強班」及「高年級數學加強班」入班人數雖未滿 6人，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是否同意開班，提請討論。 

o 【說明】： 

1. 本學期依據 113年 5月份篩選測驗結果及導師提報，經盤點後，有部分

班級因該年段符合資格學生人數較少，致實際入班人數未達 6人。 

2. 擬開辦班級之人數狀況如下： 

▪ 「中年級國語加強班」：共計 3名學生 。 

▪ 「二年級數學加強班」：共計 5名學生 。 

▪ 「高年級數學加強班」：共計 5名學生 。 

3. 上述班級之學生，經評估其在原班學習有明顯困難，若不即時給予學習

扶助資源，其學習落後差距恐將持續擴大，影響其學習自信心與成效。 

4. 為落實教育部學習扶助之精神，不應因學生人數較少而犧牲其學習權

益，故提案申請此三班即使未滿 6人，仍應正常開班授課。 

o 【決議】： 經學習輔導小組全體成員討論後，考量學生學習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一致同意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年級國語加強班」、「二年級數學加強班」

及「高年級數學加強班」雖未滿 6人，仍依計畫開班授課，以提供學生最即時、

適切的學習支援。 

• 臨時動議：無 

• 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臺南市白河區大竹國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扶助教學實施方案」 
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記錄 

ㄧ、時間：114年 6月 25日 14:00 
二、地點：大竹國小視聽教室 
三、主席：吳錦梅                       紀錄：吳鈞洋 
四、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五、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一、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召開學習扶助教學座談會，主要的目的

在於持續透過本會議宣導學習扶助教學的精神，以及邀請各位
教師擔任補救教學授課教師。 

          二、討論有無需要結案之學生名單。 

          三、成長測驗結果分析： 

• 依據 113年 12月的成長測驗結果與 113年 5月的篩選測驗對比，本校學習扶助學生成

長情況良好，符合教育局的成效指標要求 。 

o 國語文進步率：在 10位未通過學生中，可追蹤的 8 位裡有 5 位通過成長測驗，

進步率為 62.5% 。 

o 數學進步率：在 18位未通過學生中，可追蹤的 16位裡有 12 位通過成長測驗，

進步率達 75% 。 

o 英語進步率：在 5位未通過學生中，全數可追蹤，其中 3位通過成長測驗，進

步率達 60% 。 

• 整體而言，國、數、英三科的進步率皆達到了計畫要求的 60%目標 。 對於少數未進

步的學生，將依規定填寫「成長測驗成績未進步原因及解決策略」表，由原

班導師與授課教師持續關注。 

吳組長：一、感謝各位老師本學期擔任學習扶助之教師，配合各項行政作業以
及輔導學生。 

         二、113學年度仍請導師繼續擔任學習扶助之教師。 
         三、六甲江 O銨、賴 O鋐、賴 O淳三位同學成績穩定進步，本學期學

習扶助成績皆維持在 85分以上，討論該生是否需要結案。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各班導師擔任學習扶助教學授課教師，請討論。 
【說 明】有鑑於學生學習情況及學習需求，仍以班級授課教師較為清楚，

而國語及數學皆為導師授課，故請各班導師擔任學習扶助教學授
課教師。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六甲江 O銨、賴 O鋐、賴 O淳三位同學成績穩定進步，可移除個
案名單，請討論。 



【說 明】六甲三位學生成績穩定進步，本學期學習扶助成績皆維持在 85
分以上，可移除個案名單。 

【決 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